
第一条 目的依据
为积极推进工业转型升级和“机器换人”

步伐，加强技术改造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提高财

政资金使用的透明度和效益，根据省财政厅、省

经信委《关于印发〈浙江省工业与信息化发展财

政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浙财

企〔2014〕189号）有关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特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使用原则
（一）产业导向原则。以国家、地方产业政

策和行业发展规划为导向，以提高产品技术含

量和经济效益为目标，促进节能降耗。

（二）鼓励创新原则。支持企业运用现代

信息技术、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

产业，大力发展具有自主创新能力、掌握核心技

术和关键技术的优势产业，提升我市产业整体

技术水平。

（三）竞争性支持原则。专项资金支持引

入竞争机制，重点支持工业重大项目、重点技改

项目，坚持“机器换人”技术改造重点项目的资

金扶持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相结合，实行“高投资

高补助、早竣工早兑现”。

第三条 对象范围
（一）扶持对象：经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注册、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依法纳税、合法经营的本市

工业企业、提供工业性服务的检测检验单位以

及交通企业。

（二）扶持范围：由经信部门确认的技术改

造项目和新建重大工业项目。技术改造项目是

指以前年度设立的企业从事设备更新、工艺改

造等投资项目。新设立企业直接控股股东（股

份占50%以上）与原有企业相同的，该新设企

业投资项目视同技术改造项目。

第四条 申报条件
（一）项目必须符合国家、地方的产业政策

和行业发展规划，并由本市企业在本市行政区

域内实施。

（二）企业必须在本市依法纳税，有健全的

财务管理和投资统计制度。

（三）项目在合理工期内竣工，并按规定经

审核通过或确认。

（四）项目取得合法凭证的实际投资额（不

包括土建投资金额）在100万元（含）以上。

（五）被市政府列为“机器换人”重点改造行

业的，企业申报技改补助项目投资标准另行规

定。

第五条 补助标准
（一）为鼓励企业多渠道筹集资金进行技

术改造，实行按技改项目实际投资金额的一定

比例给予专项资金补助。具体补助标准如下：

1.实际投资额在2亿元（含）-5亿元的技术

改造或新建重大工业项目，最高补助金额为

500万元；实际投资额在5亿元（含）以上的技

术改造或新建重大工业项目，最高补助金额为

1000万元。具体由市政府牵头组织评定。

2.对实际投资额在2000万元（含）-2亿元

的项目，给予实际投资额8%的补助，最高金额

不超过300万元。

3.对实际投资额在1000万元（含）- 2000

万元的项目，给予实际投资额7%的补助。

4.对实际投资额在500万元（含）- 1000

万元的项目，给予实际投资额6%的补助。

5.对实际投资额在100万元（含）- 500万

元的项目，给予实际投资额5%的补助。

6.交通企业车辆更新项目，给予实际投资

额的5%补助。

7.对上述1-5项中，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

①属于上年度或本年度获得国内、省内装备制

造业重点领域首台（套）产品项目，②属于获得

省级以上重点技改项目、省级以上高新技术产

业化项目，③属于国家《产业结构结构调指导目

录》鼓励类项目，④属于引进国内外重大科技成

果转化项目，由经信部门牵头，会同财政、科技

部门联合评审确定，报市政府批准后，在原有补

助率的基础上增加2个百分点给予补助；其中，

对科技创新、产业转型升级带动作用特别明显

的项目，由市政府牵头组织评审，在原有补助率

的基础上增加4个百分点给予补助。

8.对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发展后劲足

的项目，经企业申请，由市政府牵头组织评定，

在上述补助率的基础上再增加5个百分点给予

补助。

9.对已获得国家、省有关部门技术改造补

助的项目，可重复享受本市上述标准补助；对获

得本市节能降耗等财政专项资金补助的项目，

实行就高不就低的原则，不再重复享受补助。

（二）“机器换人”技术改造重点项目竣工

后，年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指项目竣工后连续

12个月企业人均产值或增加值与项目实施前

连续12个月企业人均产值或增加值的比值）达

到规定要求的，按项目实际设备投资金额的一

定比例给予资金补助。具体补助标准如下：

1. 对 实 际 设 备 投 资 在 300 万 元

（含）-1000万元的项目：①年全员劳动生产率

提高10%（含）-20%的项目，在原有技改补助

率基础上增加2个百分点给予补助；②年全员

劳动生产率提高20%（含）以上的项目，在原有

技改补助率基础上增加3个百分点给予补助。

2.对实际设备投资在1000万元（含）以上

的项目：①年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 10%

（含）-20%之间的项目，在原有技改补助率基

础上增加3个百分点给予补助；②年全员劳动

生产率提高20%（含）以上的项目，在原有技改

补助率基础上增加4个百分点给予补助。

3.对项目产品属于自动化控制设备、高端装

备制造(符合国家、省级高端装备制造业导向目

录)的“机器换人”技术改造项目：①设备实际投

资300万元（含）-1000万元的项目，在原有技

改补助率基础上增加3个百分点给予补助；②设

备实际投资1000万元以上的项目，在原有技改

补助率基础上增加4个百分点给予补助。

4.“机器换人”技术改造重点项目中的进口

设备实际投资部分再增加1个百分点给予补助。

5.单个“机器换人”技术改造重点项目增加

部分的资金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200万元。

第六条 补助内容
（一）项目实施内容须为经信部门核准、备

案项目确认的内容。如项目实施内容发生变

动，应及时办理变更手续，否则变动部分不得享

受技术改造补助。

（二）项目实际投资金额确认：

1.项目实际投资金额必须是项目建设期内

实施的设备购置费、环保设施费、技术受让费、

专利购买费和软件费等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

实际投资金额（不包括土建投资金额）。“机器换

人”技术改造重点项目实际设备投资金额与该

技改项目设备投资额确认口径相同。

2.不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使用的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不得享受技术改造补助。

3.轿车、办公用品用具等非生产性的固定

资产、无形资产不得享受技术改造补助。

4.项目建设期从项目确认之月前3个月开

始予以计算。

（三）对于计划固定资产投资1000万元以

上、当年实际完成投资额500万元以上的项

目，可申请预补助，竣工时予以一次性结算。

第七条 申报程序
（一）项目承担企业向市经信局、市财政局

提出申请。申请材料包括：《瑞安市技术改造项

目专项资金申请表》、项目确认批文、各类有效

财务凭证复印件、项目竣工审核清单、固定资产

投资统计报表等。符合“机器换人”技术改造重

点项目补助条件的，需提供《瑞安市“机器换人”

技术改造重点项目专项资金申请表》。

（二）项目实际投资金额、“机器换人”技术

改造重点项目的年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值均委

托有资质的社会中介机构审计确认，市经信局、

市财政局业务科室联合对审计结果进行初核确

认后，报市经信局、市财政局领导审核批准，确

定补助项目和补助金额，在媒体上公示。公示

期满，报市政府批准后，由市财政局、市经信局

联合下达年度技术改造项目补助资金计划。项

目承担企业凭下达的文件，开具收据到市经信

局办理拨款手续。

第八条 资金管理
（一）企业收到补助资金后，要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进行财务处理。

（二）企业应按照《技术改造项目管理告知

书》的要求，妥善管理项目的资产。在竣工之日

起2年内确需转让、转移的技术改造项目专项

资金补助资产，应书面报告市经信局、市财政

局，并将相应的技术改造项目补助资金上缴市

财政；否则一经发现查实后，除追缴相应的技术

改造项目补助资金外，取消其今后3个年度技

术改造项目专项资金补助资格。

（三）任何企业不得弄虚作假、伪造凭证，骗

取技术改造补助资金。对违反规定的，除将骗

取的技术改造补助资金全额收缴市财政外，取

消其今后3个年度技术改造项目专项资金补助

资格，并追究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九条 本办法自2015年7月1日起开始

施行，往年我市文件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

本办法为准，《瑞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瑞安市技术改造项目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

通知》（瑞政办〔2011〕117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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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修改的宗旨是什么？

答：重点是支持工业重大项目，坚持“机

器换人”技术改造重点项目资金扶持与劳动

生产率提高相结合，降低补助条件，提高补助

标准，扩大补助面，引导企业加大“机器换人”

技改投资力度，提高技术装备水平，促进工业

转型升级。

二、本次修改的使用原则有何新的变化？

答：新增了“竞争性支持原则”，引入竞争

性兑现机制，实行“高投资高补助、早竣工早

兑现”。

三、技术改造项目专项补助资金申报的

具体条件是什么？

答：申报专项补助资金的技术改造项目

必须经市经信部门（各镇街）核准或备案的项

目，且具备以下条件。

（1）项目必须符合国家、地方的产业政策

和行业发展规划，并由本市企业在本市行政

区域内实施。

（2）企业必须在本市依法纳税，有健全的

财务管理和投资统计制度。

（3）项目在合理工期内竣工，并按规定经

审核通过或确认。

（4）项目取得合法凭证的实际投资额（不

包括土建投资金额）在100万元（含）以上。

（5）被市政府列为“机器换人”重点改造

行业的，企业申报技改补助项目投资标准另

行规定。

四、项目实际投资金额是指什么？

答：项目实际投资金额必须是项目建设

期内实施的设备购置费、环保设施费、技术受

让费、专利购买费和软件费等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的实际投资金额（不包括土建投资金

额）。

五、对于项目实际投资额的认定有何规

定？

答：项目实际投资额和项目内容有变化

的，要办理变更手续；不办理变更手续的，变

动部分不得享受技术改造补助。不在本市行

政区域内使用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轿车、

办公用品用具等非生产性的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不得享受技术改造补助。项目建设期从

项目确认之月前3个月开始予以计算。取消

了原政策“对不属于项目实施内容和超过计

划投资额的实际投资，在计划投资额的 15%

以内予以确认”的规定。

六、本次修改对补助标准有何调整？

答：明确了技术改造项目（机器换人）专

项资金补助分为两部分：一是技术改造项目

竣工后按实际投资额给予 5%-8%的技改补

助，重大项目最高可达17%；二是“机器换人”

技术改造重点项目竣工一年后，年全员劳动

生产率（指项目竣工后连续12个月企业人均

产值或增加值与项目实施前连续 12 个月企

业人均产值或增加值的比值）提高 10%以上

的再给予2%-5%的补助。工业技改项目（机

器换人）补助率最高可达到22%；交通项目补

助率由原来的2%提高到5%。

七、“机器换人”技术改造重点项目补助

条件有何修改？

答：对“机器换人”技术改造重点项目实

际 设 备 投 资 额 补 助 标 准 由 原 来 的

1000-3000万元及3000万元以上两档修改

为300-1000万元及1000万元以上两档，补

助面由原来的20%左右增加到60%左右。

八、技术改造专项资金兑现流程是怎样

的？

答：（1）项目承担企业向市经信局、财政

局提出申请并提供申请材料；（2）项目实际投

资金额、“机器换人”技术改造重点项目的年

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值由市经信局、财政局

委托有资质的社会中介机构审计确认；（3）市

经信局、市财政局业务科室联合对审计结果

进行初核确认后，报市经信局、市财政局领导

审核批准，确定补助项目和补助金额，在媒体

上公示；（4）公示期满后，报市政府批准，由市

财政局、经信局联合下达年度技术改造项目

补助资金计划；（5）项目承担企业凭下达的文

件，开具收据到市经信局办理拨款手续项。

九、《暂行办法》对专项补助资金的后续

管理有何规定？

答：（1）企业收到补助资金后，要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进行财务处理。

（2）企业应按照《技术改造项目管理告知

书》的要求，妥善管理项目的资产。在竣工之

日起 2 年内确需转让、转移的技术改造项目

专项资金补助资产，应书面报告市经信局、市

财政局，并将相应的技术改造项目补助资金

上缴市财政；否则一经发现查实后，除追缴相

应的技术改造项目补助资金外，取消其今后3

个年度技术改造项目专项资金补助资格。

（3）任何企业不得弄虚作假、伪造凭证，

骗取技术改造补助资金。对违反规定的，除

将骗取的技术改造补助资金全额收缴市财政

外，取消其今后3个年度技术改造项目专项资

金补助资格，并追究责任人员的责任。

《瑞安市技术改造项目（机器换人）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瑞政办[2015]59号)（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已经2015年5月8日市政府第4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修改的《暂行办法》明确技术改造项目（机器换人）专项资金补助与实际投资额、劳动生产率相挂钩，补助率最高可达到22%，鼓励企业实施更多的好项目、大项目；降低

补助门槛，“机器换人”技术改造重点项目补助条件由实际设备投资额1000万元降至300万元，以去年兑现技改项目投资额情况测算，补助面将从20%左右增加到60%左右，让更

多的企业享受到优惠政策。同时，为了使操作更加严谨，本次修改取消了原政策“对不属于项目实施内容和超过计划投资额的实际投资，在计划投资额的15%以内予以确认”的

规定。


